
臺中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109年第 10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年 10月 30日（星期五）下午 2時 

二、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10樓(10-2)會議室 

三、主持人：李主任委員善植 

四、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如簽到單 

五、審議案件： 

（一）本府人事處所提「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組織規程」修正

案，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二）本府人事處所提「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組織規程」修正

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三）本府都市發展局所提「臺中市政府山坡地雜項執照及

地質敏感區審查收費標準」訂定案，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四）本府交通局所提「臺中市移置保管妨礙交通慢車車輛

自治條例」制定案，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五）本府警察局所提「臺中市性交易服務者及場所管理自

治條例」廢止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六、散會時間：下午 3時 00分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一) 提案單位 人事處 

案    由 
為修正「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組織規程」第三條

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茲為專責統籌協調新聞發布及輿情整合

等業務需求增加，爰修正第三條增設企劃

科、裁撤資訊室，並將原資訊室之資訊業

務、原地方自治科之輿情整合業務與原秘

書室之研考、公共關係及新聞發布業務，

調整由企劃科職掌。 

二、 檢送「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組織規程」第三

條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修正草案。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審意見 
如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說明欄。 

法 規 會 

預審決議 
本案未經預審，逕提法規會審議。 

法 規 會 

決    議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組織規程第三條修正草案總說
明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組織規程，前於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府授

法規字第○九九○○○○○九三號令訂定，期間歷經數次修正。茲為專

責統籌協調新聞發布及輿情整合等業務需求增加，爰修正第三條增設企

劃科、裁撤資訊室，並將原資訊室之資訊業務、原地方自治科之輿情整

合業務與原秘書室之研考、公共關係及新聞發布業務，調整由企劃科職

掌。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組織規程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法規會通過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民政局設

下列科、室，分別

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區里行政科：

行政區劃；區

政監督；區里

組織；區里行

政人員講習、

考核、獎懲；

督辦全民健保

第五類與第六

類投保事宜；

里鄰長福利及

區級災情監控

等事項。 

二、地方自治科：

臺中市議會聯

繫事務；自治

行政；公民投

票；協辦公職

人員選舉、罷

免；里民大會

與基層建設座

談會；守望相

助；里建設小

型工程與區里

活動中心之管

理及不屬各科

一般民政等事

項。 

三、宗教禮俗科：

宗教、寺廟、

教會（堂）之

登記輔導；宗

教、宗祠財團

第三條 民政局設

下列科、室，分別

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區里行政科：

行政區劃；區

政監督；區里

組織；區里行

政人員講習、

考核、獎懲；

督辦全民健保

第五類與第六

類投保事宜；

里鄰長福利及

區級災情監控

等事項。 

二、地方自治科：

臺中市議會聯

繫事務；自治

行政；公民投

票；協辦公職

人員選舉、罷

免；里民大會

與基層建設座

談會；守望相

助；里建設小

型工程與區里

活動中心之管

理及不屬各科

一般民政等事

項。 

三、宗教禮俗科：

宗教、寺廟、

教會（堂）之

登記輔導；宗

教、宗祠財團

第三條 民政局設

下列科、室，分別

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區里行政科：

行政區劃、區

政監督、區里

組織、區里行

政人員講習、

考核、獎懲、

督辦全民健保

第五、六類投

保事宜、里鄰

長福利及區級

災情監控等事

項。 

二、地方自治科：

臺中市議會聯

繫事務、自治

行政、公民投

票、協辦公職

人員選舉罷

免、里民大會

及基層建設座

談會、守望相

助、里建設小

型工程及區里

活動中心之管

理、輿情整合

及不屬各科一

般民政等事

項。 

三、宗教禮俗科：

宗教、寺廟、

教會（堂）之

登記輔導、宗

為專責統籌協調新

聞發布及輿情整合

等業務需求增加，爰

修正第三條增設企

劃科、裁撤資訊室，

並將原資訊室之資

訊業務、原地方自治

科之輿情整合業務

與原秘書室之研

考、公共關係及新聞

發布業務，調整由企

劃科職掌，並酌作文

字修正。 

 

法制局初審意見： 

第 六 款 修 正 為

「……；緩徵緩消與

延徵作業；……」 

法規會意見： 

照法制局初審意見

通過。 



法人申請設立

之輔導；祭祀

公業；禮俗業

務及殯葬管理

等事項。 

四、戶政科：戶籍

行政、國籍案

件初審、戶籍

登記、戶籍統

計、道路命

名、門牌編

釘、各類證明

文件核發、便

民服務、戶政

人員教育訓

練、戶政資訊

化之規劃與執

行及戶政事務

所業務之監督

考核等事項。 

五、勤務管理科：

義務役役男與

其家屬權益；

義務役男家屬

生活扶助、傷

殘、死亡人員

慰問與善後處

理；役男入營

輸送作業；國

民兵管理；後

備軍人管理；

替代役服勤與

備役管理；勞

軍業務及全民

防衛動員準備

等事項。 

六、兵員徵集科：

兵籍調查；役

法人申請設立

之輔導；祭祀

公業；禮俗業

務及殯葬管理

等事項。 

四、戶政科：戶籍

行政、國籍案

件初審、戶籍

登記、戶籍統

計、道路命

名、門牌編

釘、各類證明

文件核發、便

民服務、戶政

人員教育訓

練、戶政資訊

化之規劃與執

行及戶政事務

所業務之監督

考核等事項。 

五、勤務管理科：

義務役役男與

其家屬權益；

義務役男家屬

生活扶助、傷

殘、死亡人員

慰問與善後處

理；役男入營

輸送作業；國

民兵管理；後

備軍人管理；

替代役服勤與

備役管理；勞

軍業務及全民

防衛動員準備

等事項。 

六、兵員徵集科：

兵籍調查；役

教、宗祠財團

法人申請設立

之輔導、祭祀

公業、禮俗業

務、殯葬管理

等事項。 

四、戶政科：戶籍

行政、國籍案

件初審、戶籍

登記、戶籍統

計、道路命

名、門牌編

釘、各類證明

文件核發、便

民服務、戶政

人員教育訓

練、戶政資訊

化之規劃、執

行及戶政事務

所業務之監督

考核等事項。 

五、勤務管理科：

義務役役男與

其家屬權益、

義務役男家屬

生活扶助、傷

殘、死亡人員

慰問及善後處

理、役男入營

輸送作業、國

民兵管理、後

備軍人管理、

替代役服勤及

備役管理、勞

軍業務、全民

防衛動員準備

等事項。 

六、兵員徵集科：



男體檢；役男

驗退或申請複

驗；役男抽

籤、常備兵徵

集；替代役申

請與徵集；免

(禁)役申請與

核定；緩徵緩

消與延徵作

業；補充兵、

提前退伍申請

入出境與僑民

管理；妨害兵

役；兵資移

轉、異動管理

（含預、士官）

及入營事故處

理等事項。 

七、企劃科：公共

關係、新聞發

布、研考、輿

情整合、資訊

系統整體規劃

設計與業務支

援、網站與電

腦軟硬體設備

管理維護、資

訊應用訓練與

諮商及辦公室

自動化策劃推

動等事項。 

八、秘書室：文

書、檔案、印

信、事務、採

購、出納、法

制、財產管

理、工友與適

用勞動基準法

男體檢；役男

驗退或申請複

驗；役男抽

籤、常備兵徵

集；替代役申

請與徵集；免

(禁)役申請與

核定；緩徵緩

消作業、延徵

作業；補充

兵、提前退伍

申請入出境與

僑民管理；妨

害兵役；兵資

移轉、異動管

理（含預、士

官）及入營事

故處理等事

項。 

七、企劃科：公共

關係、新聞發

布、研考、輿

情整合、資訊

系統整體規劃

設計與業務支

援、網站與電

腦軟硬體設備

管理維護、資

訊應用訓練與

諮商及辦公室

自動化策劃推

動等事項。 

八、秘書室：文

書、檔案、印

信、事務、採

購、出納、法

制、財產管

理、工友與適

兵籍調查、役

男體檢、役男

驗退或申請複

驗、役男抽

籤、常備兵徵

集、替代役申

請及徵集、免

禁役申核、緩

徵緩消作業、

延徵作業、補

充兵及提前退

伍申請入出境

及僑民管理、

妨害兵役、兵

資移轉及異動

管理（含預、

士官）、入營事

故處理等事

項。 

七、秘書室：文

書、檔案、印

信、事務、採

購、出納、法

制、研考、財

產管理、工友

及適用勞動基

準法人員之管

理、公共關

係、新聞發布

及不屬於其他

科、室之事

項。 

八、資訊室：民政

資訊系統之整

體規劃設計及

業務支援、網

站及電腦軟硬

體設備之管理



人員之管理及

不屬於其他

科、室業務之

事項。 

用勞動基準法

人員之管理及

不屬於其他

科、室業務之

事項。 

維護、資訊應

用訓練與諮

商、辦公室自

動化之策劃推

動等事項。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二) 提案單位 人事處 

案    由 
為修正「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組織規程」第六條

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茲因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業務量日益龐

雜，且中央政府前瞻計畫補助著重時效

性，預算及決算編製、統計業務、內部控

制、審核業務、帳務處理及採購案監辦等

業務協助督導覆核人力需求大增，爰增置

帳務檢查員。 

二、 檢送「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組織規程」第六

條修正草案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修正草案。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 規 會 

預審決議 
本案未經預審，逕提法規會審議。 

法 規 會 

決    議 
照案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組織規程第六條修正草案總說

明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組織規程於一百年九月十六日以府授法規字第一

○○○一七七七三三號令訂定，期間歷經三次修正。茲因臺中市政府水

利局業務量日益龐雜，且中央政府前瞻計畫補助著重時效性，預算及決

算編製、統計業務、內部控制、審核業務、帳務處理及採購案監辦等業

務協助督導覆核人力需求大增，爰增置帳務檢查員。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組織規程第六條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水利局設會計

室，置主任、帳務檢查

員、科員、佐理員、書

記，依法辦理歲計、會

計及統計事項。 

第六條○水利局設會計

室，置主任、科員、佐

理員、書記，依法辦理

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為應業務推動之需，增置帳

務檢查員。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三) 提案單位 都市發展局 

案   由 
為訂定「臺中市政府山坡地雜項執照及地質敏感區審

查收費標準」草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本府基於使用者付費並為健全臺中市規費制度，踐

行負擔公平原則，爰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訂定「臺中市政府山坡地雜項執照及地質敏

感區審查收費標準」，以作為臺中市政府山坡地雜

項執照及地質敏感區審查收費之執行依據。 

二、檢附「臺中市政府山坡地雜項執照及地質敏感區審

查收費標準草案總說明」、「臺中市政府山坡地雜

項執照及地質敏感區審查收費標準草案逐條說

明」、「臺中市政府山坡地雜項執照及地質敏感區

審查收費標準草案」及相關立法資料。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 審 意 見 
如草案逐條說明。 

法 規 會 

預 審 決 議 
本案未經預審，逕提法規會審議。 

法 規 會 

決    議 
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臺中市政府山坡地雜項執照及地質敏感區審查收

費標準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政府基於使用者付費並為健全臺中市規費制度，踐行公平原

則，爰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臺中市政府山坡地雜項執照及地

質敏感區審查收費標準草案條文共計七條，其要點說明如下： 

一、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案件之收費標準。(草案第三條) 

四、地質敏感區審查案件之收費標準。（草案第四條） 

五、併案審查以費用較高者收取費用。（草案第五條） 

六、收費時點及變更申請案件類別之處理。（草案第六條） 

七、施行日期。(草案第七條) 

 

 

  



臺中市政府山坡地雜項執照及地質敏感區審查收

費標準草案 

法規會通過名稱 名稱 說明 

臺中市政府山坡地雜項執

照及地質敏感區審查收費

標準 

臺中市政府山坡地雜項執

照及地質敏感區審查收費

標準 

本自治規則名稱。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通過條文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

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

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本標準訂定之法源依據。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三條 山坡地雜項執照

審查案件屬下列情形之

一者，每件審查費為新

臺幣五萬元： 

一、非都市土地已編定

或變更編定為可建

築用地或經核准得

開發建築，其建築

基地面積在三千平

方公尺以上之山坡

地，並涉及整地。 

二、都市計畫地區未經

區段徵收或市地重

劃，且建築基地面

第三條 山坡地雜項執照

審查案件屬下列情形之

一者，每件審查費為新

臺幣五萬元： 

一、非都市土地已編定

或變更編定為可建

築用地或經核准得

開發建築，其建築

基地面積在三千平

方公尺以上之山坡

地，並涉及整地。 

二、都市計畫地區未經

區段徵收或市地重

劃，且建築基地面

一、山坡地雜項執照等審

查案件之收費標準。 

二、依加強山坡地雜項執

照審查及施工查驗執

行要點第二點及第三

點規定，「非都市土地

已編定或變更編定為

可建築用地或經核准

得開發建築，其建築

基地面積在三千平方

公尺以上之山坡地，

涉及整地」、「都市計

畫地區未經區段徵收

或市地重劃，且建築



積在三千平方公尺

以上之山坡地，並

涉及整地。 

三、其他山坡地之建築

基地經臺中市政府

認為整地行為有危

險之虞。 

屬下列各款專案提

送臺中市政府山坡地雜

項執照及地質敏感區審

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審查案件，每件

審查費為新臺幣二萬

元： 

一、雜項執照併建造執

照申請案件。 

二、申請擋土牆作為建

築物外牆(共構)使

用案件。 

三、申請免退縮一點五

公尺人行步道案

件。 

四、其他須經本委員會

審查案件。 

同時符合前二項之

案件，依第一項規定收

費。 

積在三千平方公尺

以上之山坡地，並

涉及整地。 

三、其他山坡地之建築

基地經臺中市政府

認為整地行為有危

險之虞。 

屬下列各款專案提

送臺中市政府山坡地雜

項執照及地質敏感區審

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確認案件，每件

審查費為新臺幣二萬

元： 

五、雜項執照併建造執

照申請案件。 

六、申請擋土牆作為建

築物外牆(共構)使

用案件。 

七、免退縮一點五公尺

人行步道及其他須

經本委員會認定案

件。 

同時符合前二項之

案件，依第一項規定收

費。 

基地面積在三千平方

公尺以上之山坡地，

涉及整地」或「其他山

坡地之建築基地經地

方主管建築機關認為

整地行為有安全顧

慮」者之雜項執照申

請案，應加強山坡地

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

查驗。 

 

法制局初審意見： 

一、第二項本文「臺中市政

府山坡地雜項執照及

地質敏感區審查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刪除「(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文字；「確

認」修正為「審查」，

用語較為一致。 

二、第二項第三款修正為

「申請免退縮一點五

公尺人行步道及其他

須經本委員會認定案

件。」另增列第四款

「其他須經臺中市政

府山坡地雜項執照及

地質敏感區審查委員

會審查案件」。 

法規會意見： 

一、第二項本文「確認」修

正為「審查」，第三款

修正為「申請免退縮

一點五公尺人行步道

及其他須經本委員會

認定案件。」 



二、增列第四款「其他須

經本委員會審查案件

」。 

三、說明欄應補敘相關法

規內容。 

第四條 地質敏感區審查

案件，依下列規定繳納

審查費： 

一、 活動斷層及山崩地

滑案件，每件收取新

臺幣三萬元。 

二、 地下水補注案件，每

件收取新臺幣一萬

五千元。 

同時符合前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之案件，依

第一款規定收費。 

第四條 地質敏感區審查

案件，依下列規定繳納

審查費用： 

三、 活動斷層及山崩地

滑案件，每件收取新

臺幣三萬元。 

四、 地下水補注案件，每

件收取新臺幣一萬

五千元。 

同時符合前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之案件，依第

一款規定收費。 

依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

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

則規定，區分活動斷層、山

崩地滑及地下水補注案件

類型，並依案件類型訂定

收費標準。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一、第一項本文「審查費

用」修正為「審查費」。 

二、說明欄應補敘相關法

規內容。 

第五條 前二條之案件得

併案審查，並依費用較

高之規定收費。 

第五條 前二條之案件得

併案審查，並依費用較

高之規定收費。 

併案審查者，以召開一次

會議審查為原則，故以費

用較高者收取費用。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說明欄應補敘訂定理由。 

第六條 申請人應於申請

審查時一併繳納審查

費。未繳納者不予審查，

並退回申請資料。 

申請人於繳納審查

費後，變更申請案件類

別而費用較高者，應補

繳差額。 

申請案件於本委員

會審查前撤回者，退回

其已繳納審查費三分之

一。 

第六條 申請人應於申請

審查時一併繳納審查

費。未繳納之案件不予

審查，並退回申請資料。 

申請人於繳納審查

費用後，變更申請案件

類別者，應補繳差額。 

一、收費時點及變更申請

案件類別之處理。 

二、撤回申請案件之退費

事宜。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一、第一項「未繳納之案

件」修正為「未繳納

者」。 

二、第二項全文修正為「申

請人於繳納審查費用

後，變更申請案件類

別而費用較高者，應

補繳差額」。 



三、增訂第三項「申請案件

於本委員會審查前撤

回者，退回其已繳納

審查費三分之一。」 

第七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

施行。 

第七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

施行。 

本標準施行日期。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審查提案表 

編 號 (四) 提 案 機 關 臺 中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案 由 
為制定「臺中市移置保管妨礙交通慢車自治條例」草案，

提請審議。 

說 明 

因應慢車(自行車)之使用情形日益普遍之趨勢，為提供

法源得有效排除妨礙道路交通之慢車，以改善道路交通

秩序，爰擬具「臺中市移置保管妨礙道路交通慢車自治

條例」草案。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 審 意 見 
如逐條說明說明欄。 

法 規 會 

預 審 決 議 
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法 規 會 

決 議 
修正通過，通過條文如附件。 

 



臺中市移置保管妨礙道路交通慢車自治條例草
案總說明 
    因應慢車之使用情形日益普遍，臺中市為排除妨礙道路交通之慢

車，提供執行移置、保管慢車法源依據，維護道路交通秩序與安全，

爰擬具「臺中市移置保管妨礙道路交通慢車自治條例」草案，全文共

計七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本自治條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本自治條例之名詞解釋。（草案第三條）  

四、妨礙道路交通車輛得逕予移置及保管之規定。（草案第四條）  

五、移置保管作業程序、收費標準等規定。（草案第五條） 

六、本條例所需書表格式之規定。（草案第六條） 

七、本條例施行日期。（草案第七條） 

 
 
 
 
 
 
 
 
 
 
 
 
 
 
 
 



臺中市移置保管妨礙道路交通慢車自治條例草
案 

法規會通過名稱 名稱 說  明 

臺中市移置保管妨礙道路

交通慢車自治條例 

臺中市移置保管妨礙道
路交通慢車車輛自治條
例 

法規名稱。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預審意見： 

有關「慢車」的概念界

定： 

一、查公路法第二條第九

款及第十二款規定： 

「九、車輛：指汽

車、電車、慢車及其

他行駛於道路之動力

車輛。…十二、慢

車：指腳踏自行車、

電動輔助自行車、電

動自行車，三輪以上

人力或獸力行駛之車

輛。」 

二、另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六十九條第一

項規定：「慢車種類

及名稱如下：一、自

行車：（一）腳踏自

行車。（二）電動輔

助自行車：指經型式

審驗合格，以人力為

主、電力為輔，最大

行駛速率在每小時二

十五公里以下，且車

重在四十公斤以下之

二輪車輛。（三）電

動自行車：指經型式

審驗合格，以電力為

主，最大行駛速率在

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

下，且車重不含電池



在四十公斤以下或車

重含電池在六十公斤

以下之二輪車輛。

二、其他慢車：

（一）人力行駛車

輛：指客、貨車、手

拉（推）貨車等。包

含以人力為主、電力

為輔，最大行駛速率

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

以下，且行駛於指定

路段之慢車。 

（二）獸力行駛車

輛：指牛車、馬車

等。」 

三、「慢車」，性質上屬

於「車輛」概念內涵

之一，復參酌其他有

關慢車之規定，如

「高雄市政府整理機

車慢車停放秩序實施

要點」、「高雄市特

定地區營業用三輪以

上慢車管理辦法」、

「彰化縣拖吊移置違

規停放慢車辦法」…

等，本自治條例既以

「慢車」為規範對

象，其規定名稱及條

文，似無須再加諸

「車輛」等文字。 

四、草案相關條文請一併

配合修正。 

法規會意見： 

照預審意見通過。 

法規會通過條文 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臺中市為排除妨

礙道路交通之慢車，維

護道路交通秩序與安

全，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排除妨

礙道路交通之慢車車輛

（以下簡稱慢車），維

護道路交通秩序與安

全，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隨著電動自行車或自行

車於道路上之使用日益

普遍，影響妨礙交通之

情形亦隨之增加，而本

市對於妨礙道路交通之

慢車，現行並無相關法

源，得為即時有效之排

除，故為維護道路交通

秩序與安全，而制定本

自治條例。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預審意見： 

酌修文字。 

法規會意見： 

照預審意見通過。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

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

執行機關及其權責劃分

如下： 

一、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第四條第一

項各款應移置及

保管慢車之認定

及執法作業。 

二、臺中市政府交通

局：依前款執行

機關認定應移置

及保管慢車之行

政作業。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

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

執行機關及其權責劃分

如下： 

  一、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第四條第一項 

各款應移置及保管

慢車車輛之認定及

執法作業。 

  二、臺中市政府交通

局：依前款認定應

移置及保管慢車車

輛之行政作業。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第八條規定，違反

該條例第六十九條至第

八十四條由警察機關處

罰，故有關慢車之處罰

執法係屬警察局權責；

另因市府拖吊機具、人

員及場地等資源均屬交

通局權管，爰此，有關

妨礙道路交通之慢車，

有移置保管之需求，得

由交通局配合辦理移置

及保管行政作業，依此

分工劃分本自治條例之

執行機關。。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預審意見： 

酌修文字。 

法規會意見： 

照預審意見通過。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

慢車係指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六十九條第

一項規定之車輛。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

慢車係指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六十九條第

一項規定之慢車種類及

名稱。 

本自治條例規範之慢車

定義依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六十九條第一

項規定：「慢車種類及

名稱如下：一、自行

車：（一）腳踏自行

車。（二）電動輔助自

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

格，以人力為主、電力

為輔，最大行駛速率在

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

下，且車重在四十公斤

以下之二輪車輛。

（三）電動自行車：指經

型式審驗合格，以電力

為主，最大行駛速率在

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

下，且車重不含電池在

四十公斤以下或車重含

電池在六十公斤以下之

二輪車輛。二、其他慢

車：（一）人力行駛車

輛：指客、貨車、手拉

（推）貨車等。包含以人

力為主、電力為輔，最

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二

十五公里以下，且行駛

於指定路段之慢車。 

（二）獸力行駛車輛：指

牛車、馬車等。」。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預審意見： 

一、酌修文字。 

二、說明欄有關慢車之定
義，請直接敘述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六十九條第一項之規
定內容。 



法規會意見： 
照預審意見通過。 

第四條 慢車有下列情形

之一，致妨礙交通者，

警察人員應責令駕駛人

將慢車移置至無妨礙交

通場所，駕駛人未及時

移置或不在場時，執行

機關得將慢車逕予移置

及保管，並收取移置費

及保管費： 

  一、違規停車。 

  二、於行駛中發生故障

或事故。 

  三、不能行駛之慢車停

放路邊。 

 四、其他依法得予移置

及保管情形。 

      依前項移置之慢車

應移至指定之場所保

管。但為贓車者，移送

警察機關處理。 

     移置慢車時，非經破

壞其鎖具無法移置者，

得破壞其鎖具。 

第四條  慢車有下列情形

之一，警察人員應責令

駕駛人將慢車移置至無

妨礙交通場所，駕駛人

未及時移置或不在場

時，執行機關得將慢車

逕予移置及保管，並收

取移置費及保管費： 

  一、違規停車，致妨礙

交通者。 

  二、於行駛中發生故障

或事故，致妨礙交

通者。 

  三、不能行駛之車輛停

放路邊，致妨礙交

通者。 

 四、其他依法得予移置   

及保管者。 

      依前項移置之慢車

應移至指定之場所保

管。但為贓車者，移送

警察機關處理。 

     移置時，非經破壞其

鎖具無法移置者，得破

壞其鎖具。 

對於妨礙交通之車輛，

執行機關得依分工事項

逕予移置及保管，並收

取移置費及保管費之規

定。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預審意見： 

一、酌修文字。 

二、第一項第四款所規定
「其他依法得予移置   
及保管者。」之情
形，所指為何？請列

舉數例規定於條文說
明中敘明。 

法規會意見： 
照預審意見通過。 



第五條 依本自治條例執

行慢車移置時，應將違

規事項拍照存證、黏貼

慢車明顯適當處，並於

停車地面或於適當地

點，以有色蠟筆標記或

公布移置慢車特徵、保

管場及聯絡電話號碼等

資訊。 

      慢車保管作業程序

及應收取之移置費、保

管費金額等，依臺中市

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

理辦法關於自行車之規

定。 

      自行車以外之慢

車，收費標準比照自行

車。 

第五條  依第四條移置保

管之慢車，其作業程序

及應收取之移置費、保

管費金額等，準用臺中

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

處理辦法之規定。 

      自行車以外之慢車 

，收費標準比照自行

車。 

  

執行慢車移置保管作業

時，應進行之相關作業

事項，以及慢車保管作

業程序、收取之移置費

與保管費金額標準等，

依「臺中市違規車輛移

置保管及處理辦法」辦

理。 

因自行車以外之慢車，

現行「臺中市違規車輛

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

無收費標準，爰另訂自

行車以外之慢車，收費

標準比照自行車。 

法制局初審意見： 

關於本自治條例慢車移

置之作業程序準用，按

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

管及處理辦法第五條規

定略以：「執行車輛移

置，應將違規事項拍照

存證、封貼車門，並於

停車地面或於適當地

點，以有色蠟筆標記移

置車輛號牌號碼、保管

場及聯絡電話號

碼。」，慢車既無車門

亦無車牌號碼，上開移

置程序如何準用？是否

於本自治條例增列相關

作業程序規定較為適

宜 ？尚請提案機關以書

面說明補充之。 

預審意見： 

參照提案機關所提修正

條文，並酌修文字。 

法規會意見： 

照預審意見，酌修文字



後通過。 

第六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

書表格式另定之。 

第六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

書表格式另定之。 

授權本自治條例書表格

式另定之，如：領取車

輛委託書、妨礙交通車

輛保管通知單等。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第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

布日施行。 

第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

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 

法制局初審意見： 

無意見。 

預審意見： 

照案通過。 

法規會意見： 

照案通過。 

 

 



臺中市政府自治法規提案審查表 

編 號 (五) 提 案 機 關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案 由 
廢止「臺中市性交易服務者及場所管理自治條例」，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為確保本市公共安寧秩序、維護善良風俗、本府於

一百零一年十二月六日訂頒「臺中市性交易服務者

與場所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以管理

本市登記許可提供性交易服務者執業之性交易場

所。 

二、本局於一百零七年八月十日以中市警行字第一○七

○○六○○八七號函廢止本市最後「白蘭花」等三

處性交易場所在案，目前本市已無合法性交易場所。 

三、本條例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性交易場所除原經登記

許可外，不得新設。」本市前經核准設立之所有性

交易場所已全部廢止，且不得新設，是以，本條例

再無施行空間，符合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

十六條第三款：「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廢止

之:......三、規定事項已執行完畢或因情事變遷，無

繼續施行之必要。」爰辦理廢止本條例，以符法制。 

四、檢附本案廢止總說明、廢止法規整理表及條文各1

份。 

辦 法 經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提市政會議決議。 

法 制 局 

初 審 意 見 
無意見。 

法 規 會 

預 審 決 議 
本案未經預審，逕提法規會審議。 

法 規 會 

決 議 
照案通過。 

 



臺中市性交易服務者及場所管理自治條例廢止總
說明 

一、為確保本市公共安寧秩序，維護善良風俗，臺中市性交易服務者及

場所管理自治條例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六日制定施行，以管理

本市登記許可提供性交易服務者執業之性交易場所。 

二、本府業於一百零七年八月十日廢止本市前經核准登記許可之最後三

處性交易場所，且依本自治條例規定不得新設。爰依臺中市法規標

準自治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三款規定：「規定事項已執行完畢或因情事

變遷，無繼續施行之必要者。」廢止。 

 

 



廢止法規整理表 
法規名稱 發布日期文號 廢止理由 

臺中市性交易服務

者及場所管理自治

條例 

臺中市政府一百零一

年十二月六日府授法

規字第一○一○二一

七八九六號令制定公

布 

一、為確保本市公共安寧秩序，維護善

良風俗，臺中市性交易服務者及場

所管理自治條例於一百零一年十二

月六日制定施行，以管理本市登記

許可提供性交易服務者執業之性交

易場所。 

二、本府業於一百零七年八月十日廢止

本市前經核准登記許可之最後三處

性交易場所，且依本自治條例規定

不得新設。爰依臺中市法規標準自

治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三款規定：「規

定事項已執行完畢或因情事變遷，

無繼續施行之必要者。」廢止。 

三、檢附「臺中市性交易服務者及場所

管理自治條例」。 

 

 

 


